
新北市中華高中 108 學年度體育專班招生辦法 

 

一、招生對象：公私立國民中學之應屆畢業生，現任或曾任棒球、籃球校隊者及

喜好棒球、籃球運動者。 

二、補助條件： 

   (一)國中棒球、籃球錦標賽縣、市級第一名或國中聯賽全國 8強，當年度學 

       雜費全免。 

    (二)在本校期間報名高中聯賽或全國性比賽成績優秀者提供獎學金獎勵。 

(三)教練團評選之表現優秀者。 

註：未達本校甄選標準者從缺。 

三、獎勵方式： 

（一）在本校體育專班就學三年中，依表現優劣（品德、球技、學業）經由教

練團審議，作為各項獎學金之調整。   

（二）在本校體育專班當選國手或比賽表現優異者（含個人獎項）頒發獎學金。 

1.當選國手:獎學金 10,000 元。  

2.全國性比賽表現優異者:獎學金 2,000 元。 

（三）享有獎助學金之體育專班學生，如中途離校轉學或退隊者（含自動退隊

及勒令退隊）需繳回各項獎助學金費用全額。 

 


